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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3）宁0181民初1639号

宁夏山水西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灵武市好街坊粮油店与被告吴学花、宁夏山水西子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马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粮油货款
24483元并返还供货保证金 1万元，共计 34483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
损失4888元（自2020年9月17日至2023年3月2日，以欠款34483元为基数，按照
2020年 9月 21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为基础加计 50%计算），之后的损失支
付至判决书实际生效之日；以上共计39371元；3.本案诉讼费由上述被告承担。因
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小额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333号

杨海、宁佳、杨永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杨磊、王
立京、杨海、宁佳、杨永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02民初 3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
告杨磊、王立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85000元、利息8048.27元，本息共计93048.27
元，自2022年7月14日之后的利息按双方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金清偿
完毕之日止；二、被告杨海、宁佳、杨永军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三、被告杨海、宁佳、杨永军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磊、王立京追
偿。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黄永亮：

本院受理的原告焦立会诉被告黄永亮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货款
49085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损失以49085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
标准为基础加计50%，从2019年11月3日起计算至被告实际
支付之日止）；二、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退还原告预
先缴纳的费用。现向你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张永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诉讼请求：1.判令张永祥偿还申请人贷款本金19958.94元，
利息2323元,本息合计22281.94元（利息自2021年9月30日
计算至2022年11月3日，之后产生的贷款利息继续主张），
并承担实际还清贷款前的全部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
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
法院石空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张云：

本院受理原告王志俊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
作出（2023）宁 0205 民初 150 号民事
判决书。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5 民初
1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内来本院河滨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241号

徐中华：

原告赵建宁与被告徐中林、徐中华、徐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202民初2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
容：一、被告徐中林、徐中华、徐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赵建宁借
款本金 25万元，利息 26456元（截至 2023年 1月 13日）；2023年 1月 13日之后产
生的利息，徐中林、徐中华、徐程应以未返还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3.65%的
标准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二、驳回原告赵建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018元，由赵建宁负担 729元，徐中林、徐中华、徐程负担 5289元。公告费 600
元，由徐中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你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1644号

陈荣华：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陈荣华信用
卡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被告向原告偿还卡号为 6222060003605378的信
用卡透支本金14091.38元，逾期利息和违约金28142.23元（记至2023年2月
10日），共计42233.61元，后续利息和违约金计算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即
利随本清；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为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费用由被告
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五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旭东：

本院受理原告马学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立即返还原告借款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海城
法庭搬迁新址：海原县老城区西湖二期北区108号），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李春英：

本院受理原告马世军诉被告李春英离婚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依法解除原、被告
婚姻关系；2.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位于海原县老城区幸福
花园楼房一套（面积50平米）；3.判令夫妻共同债务银行贷款
5万元、欠别人借款 4.2万元由两人共同承担；4.本案受理费
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综
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撒正兰：

本院受理原告杨万宝诉被告马成梅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被告马成梅申请追加你为
本案第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海原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0）宁0424破1号之二

2020年 1月 9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泾源县建筑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泾源县建筑公司破产清算一案，于2023年3月14日裁定宣告破
产，同时对管理人提交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裁定予以准许。现管理
人支付了破产费用，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定的债权 100%进行了
清偿，对剩余财产建议上交国库，并提请本院裁定终结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泾源县建筑公司根据破产清算结果，虽帐户资产大于负
债，但资产绝大部分都是办公设施、场地被政府拆迁所得，并对职工
进行安置后的余额。现对破产费用以及确认的债权等全额进行了
清偿。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5月5日裁定终结泾源
县建筑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455号

王丽：

本院受理常小华诉王丽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205民初 4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王丽自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原
告常小华借款 30000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997号

马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惠农支行诉你信用卡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息
（利息计算至2019年10月31日）9288.01元，其中本金7970.68元，利息727.68
元，逾期贷款违约金440.73元，手续费148.92元，并承担信用卡还清之日前孳
生的利息及违约金：2.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费用由被告承担。）、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依
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朱慧锋：

本院受理原告张明吉与被告朱慧锋劳务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24民初317号

马风虾：

原告者银学与被告马风虾追偿权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24民初31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由被告
马风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者银学代偿款 47400 元，利息
278.74元，公告费400元，共计48078.74元；二、驳回原告者银学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22元，由被告马风虾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李燕：

本院受理原告杨小兵与被
告李燕婚约财产纠纷一案
【（2023）宁 0105 民初 734 号】，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期
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
审判法庭（家事法庭）不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
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326号

田洁：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民初3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田洁返还原告石嘴
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000元及利息、罚息（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自2021年10月11
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二、被告田洁返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1333.33元及利息、罚息（利息、罚息按合同约定自2021年10月1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
止）；三、被告田洁返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500元及利息、罚息（利息、罚
息按合同约定自2021年10月11日起计算至借款清偿之日止）。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69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田洁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1344号

李洪军、李波：

本院受理原告李吉元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一、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偿还原告借款50000元及利息34500元
（计算至 2023年 3月 6日，应付利息 31000元，现主张 31000元）；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2023）宁0381民初
1344号民事裁定书（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0）宁0381民初3565号

宁夏德源牧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苏学军与被告林生珍、陕
西祥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德源牧业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陕西祥
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起上诉，上诉请求
为：1.撤销青铜峡市人民法院（2020）宁 0381
民初356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
诉人苏学军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
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马春静：

本院受理原告孙晓东与被告马春静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孙晓东提出
诉讼请求：1.判令马春静向孙晓东支付运输劳务费 16000 元；2.判令马春静
按照 LPR 的四倍即 14.6%向孙晓东支付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期间利息 3504 元（2022 年 11 月 30 日以后的利息按照年利率 14.6%计
算至债务全部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公证费、鉴定费用等由马春
静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5 民初 1103 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独
任制审理告知书及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3 年 6 月
27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杨东、马花：

本院受理的原告丁燕诉被告杨东、马花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5117号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
定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杨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偿还原告丁燕借款32000元；二、被告马花对上述
借款 32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后有权向被告杨东追偿。案件受理费 6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东、马花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金荣、杨银娣：

本院受理原告张良诉被告马金荣、宁夏百善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杨银娣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 民初
2661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为：一、被告马金荣、杨银娣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在继承马宝贵遗产的范围内共同向原告张良支付
劳务费56000元；二、驳回原告张良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1657元，公告费440元，共计2097元，由原告张良负担408元，
被告马金荣、杨银娣共同负担 1689元）。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到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40号

李泽东：

本院受理原告周景安与被告孙志宝、李泽东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2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孙志宝、李泽
东共同偿还原告周景安借款本金44931.5元、利息27031元，共
计 7196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履行完毕。
案件受理费 2420元，由原告周景安负担 777元，由被告孙志
宝、李泽东负担 1643元。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孙志宝、李泽
东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992号

李明华：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明华追偿权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代偿款 91729.25元，并支
付利息 50437.02元（从代偿之日起按万分之四暂计至 2023年 2月 25日，
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000元，以上共
计 143166.27元；3.判令原告对被告名下的本田汽车（蒙BO7P80）享有担
保物权，对其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临依法缺席裁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侯杰：

本院受理原告马进忠诉被告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12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被告侯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马进忠
支付劳务费22000元；二、驳回原告马进忠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50 元，减半收取计
175元，本次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侯杰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严来保：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与被告严来保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21民初4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严来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租
金81832.37元，留购价1元，共计81833.37元；并以未付租金81832.37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
之四的标准支付自2018年9月22日至租金实际支付之日的违约金；二、原告中经鸿业管理
咨询（云南）有限公司对登记在被告严来保名下宁A5F671号车辆的折价、拍卖或变卖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1846元、公告费480元，共计2326元，由被告严来保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
级人民法院。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马明林：

永宁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诉你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达送民事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借
款本金 17万元及利息 121989元，合计 291989元（后
续利息按照约定计算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则依法缺席判决。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永杰：

严敏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达送
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欠款本
金 53000 元，利息 14162.37 元（自 2021 年 7 月 16 日至
2023年 4月 11日，按年利率 15.4%计算）合计 67162.37
元；2.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支出的差旅费 2000元，以上共
计69162.37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龙：

本院受理原告郭青与被告李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21民初 9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一、被告李龙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
郭青借款 10000元；二、驳回原告郭青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06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郭青
负担 127元，由被告李龙负担 579元。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李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陈东：

本院受理原告鲁建红与被告陈东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866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陈东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支
付原告鲁建红劳务费11720元及占用期间利息4149.98元（利息
暂算至2023年2月2日）并以1172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支付自 2023年 2月 3日至劳务费实际付清之日。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陈东
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李俊法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白岩：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青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与李小军、李霞、孙正
玺、孙雪玲、李志福、海有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李小军、李霞立即清偿原告借款本金 5 万元及利息
44153.47元（自2018年3月21日计算至2021年11月10日），本息合计94153.47元，
以后利息继续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为止，即利随本清；2.判令被告
白岩、孙正玺、孙雪玲、李志福、海有梅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判令本案实
现债权产生的费用均由七被告共同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
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陈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陈云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22民初16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陈云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
限公司租金1703.84元、违约金170.38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
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元（已减
半收取），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2元，被告
陈云负担 23元。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合
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王波：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欢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劳务费 20000
元和违约金6000元；2.由被告承担本次诉讼所产生的全
部费用。因你现住址不详，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2023）宁0122民初2732号民事裁定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建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马建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租金7399.56元、违约金1479.91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
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七号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潘启仁：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
被告潘启仁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剩余租金 4847.72元、违约金 969.54
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
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20分在本院七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翟宣宣、陈东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翟宣宣、
陈东连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翟宣
宣支付原告剩余租金 4847.7元、违约金 969.54元；2.被告陈东连对
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们
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
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
时40分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时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时
静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剩余租金 21267.92元、违约金 4253.58元；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
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七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沈丹：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沈
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支付
原告剩余租金 6274.88元、违约金 1254.97元；2.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10时20分在本院七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殷桂芳：

本院受理的原告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殷桂芳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为：被告支付原告租金69434.64元、违约金13886.93元、律师代
理费2500元，如被告不能清偿上述债务，则以被告名下宁A5MJ35号大众牌车辆
进行拍卖、变卖或折价所得款项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
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3）宁0122民
初2780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
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天（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贤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原告胡安明与被告宁夏贤德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胡玉霞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胡
安明向本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为：1.依法撤
销贺兰县人民法院（2022）宁0122民初6496
号民事判决书；2.请求二审法院认真审理并
做出正确公正的判决；3.判决本案审理过程
的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民事
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执恢73号

罗太荣：

本院执行的（2019）宁0122民初6248号民事判决书，
即申请执行人范翠云与被执行人罗太荣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被执行人罗太荣未履行本院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申请执行人范翠云向本院申请对被执行人罗太荣
名下位于贺兰县太阳城B区二期2-28幢8号车库进行评
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执恢73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2023）宁 0122执恢 73号通知书，通知你于
2023年6月8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到贺兰县
人民法院执行局抽签确定评估机构；于 2023年 6月 15日
上午 10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勘验标的物；于
2023年 7月 17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
告。以上通知时间遇法定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
放弃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执1056号

霍福鹏：

本院执行的（2022）宁0122民初2651号民事判决
书，即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执行人霍福鹏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
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被执行
人霍福鹏名下车牌号为宁A35T60号车辆进行评估、
拍卖。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执1056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2023）宁0122执1056号通知书，通知你
于 2023年 6月 8日上午 10时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
局确定评估机构；于 2023年 6月 15日上午 10时到评
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勘验标的物；于 2023年 7月
14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以上
通知时间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
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班学军：

本院受理原告杨正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人民检察
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各一份。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
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饲料款 12750
元，违约金2983元（自2020年6月27日计算至2022
年 8月 27日），共计 1573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届满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平罗县人民法院头闸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正军：

本院受理原告马金龙诉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为进一步查明案
件事实，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开庭传
票，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依
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2000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违约金 5000元；3.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
举证期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届满后
的第3日上午11时1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陶乐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王正军：

本院受理原告马林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为进一步查明案件
事实，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开庭传
票，原告的诉讼请求如下：1.请求
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4000 元；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违约金5000元；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 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和举证期为公告期届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届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20 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陶乐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苏平荣：

本院受理原告苏克勇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为进一步查
明案件事实，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如
下：1.依法判令被告苏平荣支付
原告苏克勇借款 10500元；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苏平荣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为公
告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届满后的第 3 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陶乐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平罗县人民法院

刘来喜：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来喜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221民初 1099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被告刘来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马兰花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饲料款49852元。案件受理费1046元、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刘来喜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姚伏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 15日内（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